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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客户 服务内容 执行中合同起始
时间

合作起始年
限

是 否 签 订
相 关 协 议
或订单

备注

1 比音勒芬

深绘电商商品数字化
解决方案普通版 （美
工机器人）

2019 年 12 月 31
日 至 2020 年 12
月 30 日

2019 年 12
月

是

深绘电商商品数字化
解决方案普通版 （美
工机器人）

2020 年 9 月 1 日
至 2021 年 8 月
31 日

是

深绘商品图档管理系
统（PIM 产品）

2020 年 5 月 20
日 至 2021 年 7
月 15 日

是

服务具体内容 ：1、 提供基于
SaaS 的商品图档管理系统的
相关软件功能；
2、提供基于乙方软件产品迭
代升级而产生功能更新和模
型升级服务

2 茵曼

深绘电商商品数字化
解决方案普通版 （美
工机器人）

2020 年 1 月 19
日 至 2021 年 1
月 18 日

2016 年 9 月

是

深绘电商商品数字化
解决方案普通版 （美
工机器人 ） 上新支持
补充方案

2020 年 8 月 1 日
至 2021 年 7 月
31 日

是

3 GXG

深绘电商商品数字化
解决方案普通版 （美
工机器人）

2020 年 8 月 1 日
至 2021 年 7 月
31 日

2016 年 8 月

是

深绘电商商品数字化
平台对接补充方案

2020 年 3 月 1 日
至 2021 年 3 月
10 日

是

深绘代上新服务
2020 年 5 月 1 日
至 2021 年 4 月
30 日

是

4 伊芙丽

深绘电商商品数字化
解决方案普通版 （美
工机器人）

2020 年 1 月 9 日
至 2021 年 1 月 8
日

2016 年 4 月

是

深绘电商商品数字化
解决方案普通版 （美
工机器人）

2020 年 7 月 29
日 至 2021 年 7
月 28 日

是

4.请你公司披露上海珞葵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上海铂蜕信息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杭州深绘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股权结构图，并穿透至实际控制人。

回复：
（1）上海珞葵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上海珞葵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珞葵企管”）系由王涛、贾旭、张王晟共同设

立的合伙企业，三人合计持有珞葵企管 100%的合伙份额，执行事务合伙人为王涛。

（2）上海铂蜕信息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上海铂蜕信息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铂蜕信息”）系由王涛及其配偶吴梦共

同设立的合伙企业，两人合计持有铂蜕信息 100%的合伙份额，执行事务合伙人为王涛。

（3）杭州深绘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杭州深绘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深绘企管”） 是深绘智能核心员工的

持股平台，系由王涛、张王晟、袁丹、杨文娜、石燕芳、吴静共同设立的合伙企业，6 人合计持有
深绘企管 100%的合伙份额，执行事务合伙人为王涛。

四、关于公司上市后的对外投资情况
1.你公司上市后频繁发生并购股权、参与产业基金、资产购买等对外投资行为，累计金额较

大。 请你公司列表披露上市后的对外投资情况，包括但不限于：投资标的、方式、时间、金额、溢
价率、持股比例、投资标的与上市公司的业务协同性、投后的业务整合效果、投后标的公司的实
际运营与业绩情况以及是否达成对外投资的预期效果。

序
号

合
同
签
署
日
期

标 的 公
司名称

投 资
金 额
（ 万
元 ）

投资
后持
股比
例

投
资
方
式

标 的 公 司 主 营
业务

所
处
行
业
及
领
域

投 资 原 因 及 与
上 市 公 司 的 协
同性

公 司
内 部
程序

投后的业务
整合效果

投 后 标 的
公 司 的 实
际 运 营 与
业绩情况

以 及
是 否
达 到
对 外
投 资
的 预
期 效
果

一、购买资产（主要目的：获得产品技术，丰富公司产品线 ）

1

202
0
年
6
月
10
日

智 能 一
点 无 形
资 产 购
买

1,500.
00 N/A

资
产
购
买

-

电
商
SaaS
软
件

拓展产品线
经 理
办 公
会

-

2020 年
6 月收购相
关资产后 ，
2020 年 9
月底 ，完成
了 初 步 的
代码交接 ，
于 2020 年
12 月 底 完
成 了 原 有
用 户 的 迁
移 ，2021 年
将 开 始 新
用 户 的 开
拓

符 合
预期

二、与相关合作方合资设立子公司或参股公司 （主要目的：获得相关方的产品
技术，丰富公司产品线 ）

2

202
0
年
8
月
14
日

杭 州 麦
学 网 络
科 技 有
限公司

52.50 35.0
0%

出
资
设
立
参
股
公
司

通 过 麦 学 网 络
运营管理 “卖家
网”

电
商
服
务

优化业务运营
经 理
办 公
会

投 资 后 ， 在
业务 、 客户
等多维度进
行了深入沟
通和交流

- 符 合
预期

3

202
0
年
8
月
29
日

杭 州 有
成 云 网
络 科 技
有 限 公
司

950.00 66.6
7%

设
立
子
公
司

通 过 有 成 云 承
接 “e 店宝 ”在电
商 erp 领域的业
务

电
商
SaaS
软
件

拓展产品线
经 理
办 公
会

投 资 后 ， 在
业务 、技术 、
客户等多维
度进行了深
入沟通和交
流

- 符 合
预期

三、参与产业基金（主要目的 ：与相关公司的业务协同，培育业务生态 ）

4

202
0
年
8
月
7
日

杭 州 云
曦 一 号
股 权 投
资 合 伙
企业 （有
限合伙）

2,800.
00

24.1
3%

参
与
设
立
出
资

该 基 金 主 要 对
电 商 SaaS、企 业
办 公 SaaS 等 产
业 及 其 产 业 链
上 下 游 领 域 未
上 市 创 业 企 业
进行股权投资

产
业
投
资

实 施 公 司 在 电
商 SaaS 领 域 的
战略布局 ，获得
投 资 项 目 的 业
务协同 ，培育生
态

经 理
办 公
会

- - 符 合
预期

5

202
0
年
9
月
24
日

杭 州 同
创 叩 问
进 取 股
权 投 资
合 伙 企
业 （有限
合伙）

1000
(实 际
已 实
缴 出
资 500
万元)

暂未
确定
总规
模

参
与
设
立
出
资

该 基 金 主 要 从
事

产
业
投
资

获 得 相 关 投 资
项 目 的 业 务 协
同 ，培育生态系
统 。

经 理
办 公
会

- - 符 合
预期

四、投资同行业公司少量股权 （主要目的 ：丰富及完善公司产品线 ，提高公司
的一站式客户服务能力 ）

6

202
0
年
6
月
12
日

深 圳 市
巨 益 科
技 开 发
有 限 公
司

2,500.
00

25.0
0%

增
资

该 公 司 为 国 内
为 数 不 多 的 专
业 OMS 中台管
理系统 ，可服务
50 多 个 主 流 的
电商平台 ，基于
JE -OMS 全 渠
道 业 务 中 台 实
现 企 业 线 上 线
下商品通 、订单
通 、 会员通 、权
益通。

电
商
SaaS

1、 拓展产品矩
阵 ；2、获得中大
型电商客户群 ；
3、 获得线下服
务经验

经 理
办 公
会

投 资 后 ， 双
方进行了频
繁 的 互 动 ，
在 业 务 、 技
术层面进行
了深入的沟
通交流 .

2020 年 巨
益 科 技 整
体 呈 现 快
速 增 长 的
态势 ，截止
至 2020 年
12 月底 ，净
利 润 较 上
年 实 现 了
同期增长

符 合
预期

7

202
0
年
7
月
21
日

易 协 云
（ 杭 州 ）
科 技 有
限公司

1,320.
00

25.0
0%

老
股
受
让
及
增
资

该 公 司 主 要 产
品 为 阿 里 钉 钉
平 台 上 的 产 品
蚂蚁分工 ，帮助
企 业 用 户 业 务
在线工作协同 、
提效降本 。

企
业
办
公
SaaS

1、 丰富公司在
钉 钉 生 态 的 产
品线 ；2、与公司
产 品 有 良 好 协
同效应 ；3、与公
司 有 成 系 列 产
品 形 成 协 同 效
应 。

经 理
办 公
会

投 资 后 ， 双
方进行了频
繁 的 互 动 ，
在 业 务 、 技
术 、 客户等
多维度进行
了深入的沟
通和交流互
补

2020 年 易
协 云 整 体
呈 现 快 速
增 长 的 态
势 ，截止至
2020 年 12
月底 ，收入
金 额 较 上
年 实 现 了
同期增长

符 合
预期

8

202
0
年
8
月
12
日

钉学 （杭
州 ）科技
有 限 公
司

1,650.
00

25.0
0%

老
股
转
让
及
增
资

该 公 司 主 要 产
品 是 钉 钉 平 台
上授客学堂 ，为
企 业 提 供 培 训
管 理 平 台 及 知
识 付 费 平 台 服
务。

企
业
办
公
SaaS

1、 丰富公司在
钉 钉 生 态 中 的
产品线 ；2、获得
线 上 培 训 SaaS
领域经营 ；3、与
公 司 有 成 系 列
产 品 形 成 协 同
效应。

经 理
办 公
会

投 资 后 ， 双
方进行了频
繁 的 互 动 ，
在 业 务 、 技
术 、 客户等
多维度进行
了深入的沟
通和交流互
补。

2020 年 钉
学 科 技 整
体 呈 现 快
速 增 长 的
态势 ，截止
至 2020 年
12 月底 ，收
入 金 额 较
上 年 实 现
了 同 期 增
长

符 合
预期

9

202
0
年
11
月
4
日

杭 州 实
在 智 能
科 技 有
限公司

7,000.
00

11.6
7%

增
资

该公司通过 AI+
RPA 技 术 打 造
广 泛 应 用 于 各
行 业 的 智 能 软
件 机 器 人 ， 即
“数字员工 ”，助
力客户提质 、降
本 、增效 ，从 “劳
动 密 集 型 ” 向
“AI 密 集 型 ”转
型 ，推动生产模
式 与 业 务 流 程
实 现 颠 覆 式 创
新升级 。 标的公
司 在 RPA 领 域
具 有 领 先 的 技
术 优 势 以 及 成
熟的产品体系 ，

AI +
RP
A

1、 通过 RPA+
AI 的 技 术 ， 为
电 商 商 家 提 升
经营效率 、赋能
电商卖家 ，完成
智数化转型。 2、
完 善 公 司 产 品
矩阵 ，强化了公
司 对 电 商 商 家
的 一 站 式 服 务
能力。

1、 第
二 届
董 事
会 第
十 五
次 会
议 ；2、
2020
年 第
三 次
临 时
股 东
大会

12 月份工商
变 更 后 ， 光
云科技已在
数个标杆客
户项目上推
进了实在智
能产品的共
创 ， 同时已
与实在智能
在多个项目
上建立了合
作 ， 待共创
项目打磨完
成后 ， 将进
一步推进市
场推广。

投 后 时 间
较短 ，公司
整 体 业 绩
仍 呈 现 快
速 增 长 的
态势

符 合
预期

10

202
0
年
11
月
9
日

上 海 胤
元 电 子
商 务 有
限公司

5,500.
00

20.0
0%

增
资

该 公 司 主 要 产
品为马帮 ERP，
为 跨 境 出 口 电
商 卖 家 和 供 应
商 提 供 ERP 系
统等业务 。 目前
国 内 最 大 的 跨
境电商 ERP，主
要 服 务 跨 境 电
商 ，注册用户数
突 破 12 万 ， 付
费 用 户 数 约 为
3,000 家。

电
商
SaaS

1、 补齐公司在
跨 境 电 商 领 域
尚 无 产 品 布 局
的短板 ，具有战
略意义。 2、减少
公 司 对 大 型 电
商平台的依赖

经 理
办 公
会

工商变更进
行中

工 商 变 更
进行中

工 商
变 更
进 行
中

11

202
0
年
11
月
23
日

深 圳 市
秦 丝 科
技 有 限
公司

1,000.
00

15.0
0%

增
资

该 公 司 专 注 于
为 服 装 卖 家 量
身 打 造 的 进 销
存管理系统 ，致
力 于 解 决 服 装
经 营 过 程 中 账
目混乱 、库存不
准 、信息反馈不
及时等问题 ，集
采购 、 销售 、库
存 、业绩分析等
多 个 环 节 于 一
体 ，助服装档口
商 家 提 升 管 理
效率 ，一手掌控
服 装 经 营 购 销
链 。

电
商
SaaS

1、 共建商家服
务生态 ，具有战
略意义 。 2、丰富
公 司 在 零 售
SaaS 领 域 的 产
品布局 ；3、与公
司 现 有 业 务 能
够 形 成 良 好 的
协同效应 。

经 理
办 公
会

2020 年 12
月份工商变
更后 ， 光云
科技秦丝科
技 在 CRM
短信 、 硬件
产品等业务
推 动 了 合
作 ， 未来将
随着合作的
深入 ， 在业
务 、 技术层
面推进更加
深 度 的 合
作。

投 后 时 间
较短 ，公司
整 体 业 绩
仍 呈 现 快
速 增 长 的
态势

符 合
预期

12

202
0
年
11
月
29
日

杭 州 魔
点 科 技
有 限 公
司

300.00 0.27
%

老
股
转
让
及
增
资

该 公 司 基 于 人
脸识别技术 ，打
造 人 脸 识 别 访
客管理系统 、智
能通道系统 、智
能门禁系统 、智
能考勤系统 、视
频 动 态 及 检 索
系统 （抓拍 、监
控 、报 警 、检 索
等 ）， 通过和 阿
里 钉 钉 的 深 度
融 合 ， 让 AI 赋
能办公领域 。

企
业
办
公
SaaS
及
智
能
硬
件

1、 丰富公司在
钉 钉 生 态 的 产
品线 ；2、与公司
产 品 有 良 好 协
同效应

经 理
办 公
会

投 资 后 ， 已
与目标公司
针对未来的
推广 、 合作
方式进行了
探 讨 和 推
进 ， 如有成
会议等。

2020 年 公
司 整 体 业
绩 呈 现 快
速 增 长 的
态势

符 合
预期

13

202
0
年
11
月
30
日

西 安 朋
客 信 息
科 技 有
限公司

320.00 20.0
0%

老
股
转
让
及
增
资

该 公 司 主 要 产
品 是 钉 钉 平 台
上账款管家 ，公
司 系 应 收 应 付
账 款 管 理 解 决
方案提供商 ，亦
为 钉 钉 唯 一 专
注 企 业 账 款 管
理的软件。

企
业
办
公
SaaS

1、 丰富公司在
钉 钉 生 态 的 产
品线 ；2、完成账
款 管 理 细 分 类
目 SaaS 产 品 布
局 ；3、与公司有
成 系 列 产 品 形
成协同效应。

经 理
办 公
会

工商变更进
行中

工 商 变 更
进行中

工 商
变 更
进 行
中

14

202
0
年
12
月
13
日

杭 州 蓝
川 科 技
有 限 公
司

701.10 8.55
%

老
股
转
让

该 公 司 主 要 产
品 是 淘 宝 服 务
市 场 上 的 风 火
递 ，公司系淘宝
订 单 管 理 解 决
方案提供商 ，同
时 公 司 的 风 火
递 小 程 序 已 累
计 超 过 4000 万
注册用户 ，日活
用 户 超 过 30
万。

电
商
SaaS

1、 强化公司在
订 单 管 理 类 目
的领先地位 ；2、
与 公 司 现 有 业
务 能 够 形 成 良
好的协同效应。

经 理
办 公
会

12 月底完成
工 商 变 更 ，
工商变更完
成后 ， 已与
目标公司针
对未来的推
广 、 合作方
式进行了多
次的探讨推
进 ， 包括但
不限于小程
序 推 广 、 硬
件合作等 。

投 后 时 间
较短 ，公司
整 体 业 绩
仍 呈 现 快
速 增 长 的
态势

符 合
预期

15

202
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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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 公 司 主 要 产
品 是 钉 钉 平 台
上 BOSS 管账和
帐王 APP，公 司
系 中 小 企 业 管
理 报 表 解 决 方
案提供商。

企
业
办
公
SaaS

1、 丰富公司在
钉 钉 生 态 的 产
品线 ；2、完成管
理 报 表 细 分 类
目 SaaS 产 品 布
局 ；3、与公司有
成 系 列 产 品 形
成协同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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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

工商变更进
行中

工 商 变 更
进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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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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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 公 司 致 力 于
为 时 尚 行 业 供
应 链 及 商 品 运
营 管 理 提 供 解
决方案 ，主要产
品 为 供 应 链 管
理 系 统 （ 新 物
TSCM） 与运营
管理系统 （新物
BOSS）等 。

电
商
SaaS

1、 拓展产品矩
阵 ， 与 ERP 产
品 、设计产品形
成协同 ；2、获得
中 大 型 电 商 客
户群 ；

经 理
办 公
会

工商变更进
行中

工 商 变 更
进行中

工 商
变 更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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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 公 司 专 注 于
时 尚 领 域 的 人
工 智 能 技 术 与
解决方案 ，公司
核 心 的 产 品 主
要 包 括 电 商 商
品数字化系统 、
商品中台 （PIM）
等。

电
商
SaaS

1、 通过整合深
绘 智 能 和 快 麦
设计两块业务 ，
有 利 于 公 司 优
化 冗 余 的 开 发
资源 ，减少无效
竞争 ；2、获得大
中 型 电 商 客 户
群 ；3、完成对商
品 中 台 的 产 品
布局 ，建立一定
的先发优势

1、 经
理 办
公会；
2、 第
二 届
董 事
会 第
十 七
次 会
议

工商变更进
行中

工 商 变 更
进行中

工 商
变 更
中

上述交易中，公司全资收购同行业公司数量为 1 家，即全资收购杭州深绘智能科技有限公

司，根据银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银信评估”）对深绘智能股东全部权益的市场价值
进行评估，并出具了文号为银信评报字（2021）沪第 0024 号的《杭州光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拟股
权收购涉及的杭州深绘智能科技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评估项目资产评估报告》。 报告以
2020 年 10 月 31 日为基准日对深绘智能股东全部权益的市场价值进行评估， 采用收益基础法
评估后，深绘智能股东全部权益在本次评估基准日的市场价值为 12,200.00 万元，采用资产基
础法评估后，标的公司的市场价值为 1,460.49 万元，相差 10,739.51 万元，差异率为 735.34%。

2.请你公司结合业务需要、行业特点、投后实际效果等因素，详细说明频繁采取外延并购方
式拓展业务的必要性、合理性，并就高溢价并购可能带来的效果不达预期、高商誉、对公司现金
流和资产质量的负面影响等潜在风险进行风险提示。

（1）请你公司结合业务需要、行业特点、投后实际效果等因素，详细说明频繁采取外延并购
方式拓展业务的必要性、合理性；

除进行 1 项资产收购、新设 2 个子公司或参股公司、参与 2 个产业基金 LP 外，公司对外投
资参股同行业公司为 11 家、全资收购同行业公司 1 家，单项投资金额均不大，公司对外投资的
主要背景及原因如下：

1）通过产业投资，能加快和丰富公司产品线布局，提高公司一站式服务客户的能力
SaaS 行业空间大，但涉及的细分行业多、涉及的企业运营不同环节的细分产品多，单一家

企业在成长初期，很难同时进行全品类产品的研发。
公司目前产品主要集中于电商 SaaS 行业，其主要为店铺推广等环节，通过产业投资，能进

一步丰富及拓宽公司产品矩阵，加强不同产品、不同技术、不同细分市场间的相互协同作用，大
幅提高公司一站式服务客户能力，提高客户粘性及忠实度。

2）SaaS 行业发展前景十分广阔，作为国内 A 股首家上市电商 SaaS 企业，公司需要抓住行业
发展机遇，拓展产品布局，加快发展

SaaS 模式的商业价值在于：在模式创新层面，实现了传统 IT 服务的短期“一锤子买卖”向
长期服务续费的升级；在财务创新层面，平滑了企业用户在 IT 应用上的现金流支出，且使得服
务商手握充足的预付资金，回款压力小、坏账率低；在服务创新层面，对于中小企业的吸引力在
于使用门槛低，对于大企业的优势在于部署容易、迭代升级快。 根据 Gartner 统计，全球云计算
市场 2019 年规模达 1,883 亿美元,SaaS 市占率则高达 50%以上。

从全球视角看中国企业信息化，投入与整体经济发展水平呈现倒挂，且中美云计算市场存
在一定代差，凸显后发势能。 2019 年国内 SaaS 市场规模预计为 337 亿元，全球市场份额占比仅
为 9.3%，国内企业目前受政策性鼓励，并且受疫情影响，SaaS 模式增效赋能突出，未来预计将
保持持续较快增长。 公司面临行业发展良好趋势，需要通过投资并购等加快发展。

3）产业并购及产业投资是全球 SaaS 软件龙头企业成长的必由之路
国际知名 CRM 企业 Salesforce 是一家客户关系管理 (CRM)� 软件服务提供商，在纽约证券

交易所上市公司，股票代号 CRM，截至目前市值超 2,000 多亿美元。
Salesforce 发展过程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通过外延并购补齐综合产品线，构建“CRM+AI+

数据”完整生态，为客户提供前后端全套服务。 在产品层面上，Salesforce� 通过一系列并购整合，
实现了从单一 CRM� 领域产品向全品类通用 SaaS� 巨头的跨越，逐步补充和完善产品线。 技术
层面上通过整合实现“CRM+AI+ 数据”完整生态的构建，使 Salesforce� 能够利用高新科技去完
善自己的底层架构与技术储备。通过投资并购及产品整合升级后，Salesforce� 拥有了一站式服务
营销、销售和服务的能力，同时具备了移动化和社交化的能力。

当前 Salesforce� 产品涵盖营销云、销售云、客服云、电商云等前端产品，后端提供平台云、分
析云、人工智能平台等服务。 相较于传统软件，SaaS� 企业需要和更为广泛的上下游合作，包括
系统集成商、咨询厂商、第三方开发者、其他产品厂商等，因此 Salesforce� 提供全后端的全套服
务有利于完善产品生态，进一步增强除产品和销售渠道外的核心竞争力。

除近期投资尚未完成工商变更的以外， 光云科技已与多家被投企业形成了多维度的互动
及资源整合，在业务、技术、客户等多维度进行了深入的沟通和交流互补，绝大部分被投企业业
绩较上年同期也呈现快速增长的趋势，基本符合投资时的预期。

（2）就高溢价并购可能带来的效果不达预期、高商誉、对公司现金流和资产质量的负面影
响等潜在风险进行风险提示

1）并购深绘智能效果不达预期风险：
公司本次投资并购深绘智能，主要目的是丰富与延展公司在电商商品数字化领域的布局，

并通过内部整合减少无效竞争和重复投入，为此公司需要比较有效地整合深绘智能相关业务。
若不能有效地管控深绘智能的经营活动， 将深绘智能业务和公司快麦设计相关业务进行整合
发展，公司交易目的存在不能实现的风险。 同时，深绘智能如未能准确把握技术、产品及市场趋
势，开发并迭代更新符合市场变化特点的产品，或者对市场变化把握出现重大偏差，未能及时
做出调整，将会影响到市场机会的掌握，进而导致整体经营业绩不达预期，将会对本次投资造
成不利影响。

2）商誉减值风险：
深绘智能的转让价格为人民币 12,000 万元， 虽较其上一轮融资估值 2.62 亿元下降

54.20%，但其评估增值率仍较高，本次交易预计将形成较大金额商誉，存在商誉减值风险。 按照
收益法评估的标的公司的市场价值为 12,200.00 万元，较帐面净资产增值 13,567.03 万元；按照
收益法评估的标的公司的市场价值为 12,200.00 万元，较资产基础法评估的标的公司市场价值
增值 10,739.51 万元， 增值率为 735.34%。 本次交易完成后估计将形成 1.1 亿 -1.2 亿元的商誉
值（因收购并表日尚未确定，商誉数据未最终审定）。 公司将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对本次
交易形成的商誉将在每年进行减值测试。 如果未来由于行业不景气或标的公司未来经营状况
未达预期，则公司可能存在商誉减值风险，从而影响公司当期损益。另外，公司对识别出来的可
辨认无形资产将在使用寿命内系统地摊销， 很可能会对购买日后上市公司的经营业绩产生影
响。 敬请投资者注意相关风险。

3）资金使用风险：
本次并购深绘智能需使用自有资金 1.2 亿元。 尽管基于 2020 年 9 月 30 日财务数据，扣除

本次交易对价后， 公司自有资金及理财产品仍可结余 4.56 亿元（不含首发募集资金 3.62 亿
元），但若市场发生极端不利情形或公司无法对资金进行充分有效管理，可能会对公司生产经
营产生一定影响。 敬请投资者注意相关风险。

4）资产质量下降的潜在风险：
本次并购标的深绘智能 2019 年及 2020 年 1-10 月营业收入分别为人民币 20,686,774.08 元

和 22,088,754.02 元，净利润分别为人民币 -10,280,840.23 元和 -13,670,250.67 元，并购深绘智
能短期内将会对公司盈利能力产生一定程度的影响。 随着业务整合的深入，无效竞争及重复投
入的逐步减少，未来深绘智能及快麦设计业务将会逐步为上市公司创造利润。 但如果后续整合
不利或者对市场变化把握出现重大偏差，且公司未能及时做出调整，可能会导致本次收购标的
资产质量下降。

特此公告

杭州光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 1 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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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安科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年度业绩预亏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中安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预计 2020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16,

000.00万元到 -12,000.00万元。
● 公司预计 2020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为 -32,400.00 万元

到 -28,400.00万元。
● 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案还在持续增加且相关司法程序尚未履行完毕，公司暂无法判断对公

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影响的准确数值，预计负债金额可能发生变化，导致预计的本报告期非经常性
损益对净利润的影响金额存在不确定性。

一、本期业绩预告情况
（一）业绩预告期间
2020年 1月 1日至 2020年 12月 31日。
（二）业绩预告情况
1、经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预计 2020 年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将出现亏损，实

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16,000.00万元到 -12,000.00万元。
2、 公司预计 2020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为 -32,400.00 万元

到 -28,400.00万元。
二、上年同期业绩情况
（一）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6,685.75万元
（二）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21,979.25万元
（三）每股收益：0.05元
三、本期业绩预亏的主要原因
（一）主营业务影响
公司经营状况总体运转正常，债务危机正逐步解除，安保系统集成业务略有增长。 但本期受新冠

肺炎疫情影响，安保运营服务业务收入下降，且公司债务虽逐步解除，但由于存量债务规模较高，使得
本期财务费用支出较大。

（二）非经营性损益的影响
公司本期的非经营性损益对净利润的影响较大，非经常性损益的内容主要包括：（1）公司“16�中

安消”公司债券取得的债务豁免收益；（2）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计提的预计负债；（3）债务违约导致
计提的罚息；（4）处置公司房产产生的损失；（5）已减值测试的应收款项减值准备转回；（6）收到的政府
补助；

以上数据为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数据,最终数额将以经审计后的财务报告为准。
四、风险提示
（一）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对净利润影响的不确定性
2019年 5月 30日，公司正式收到中国证监会的《行政处罚决定书》。 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上

海金融法院向公司发来的民事诉讼《应诉通知书》及相关法律文书合计 1,441例，上海金融法院已受理
的原告诉公司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案所涉诉讼请求金额合计为人民币 541,688,103.41元。公司财务
部门根据会计准则要求审慎计提了预计负债。

但是由于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案还在持续增加且相关司法程序尚未履行完毕， 公司暂无法判
断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影响的准确数值，预计负债金额可能发生变化，导致预计的本报告期非
经常性损益对净利润的影响金额存在不确定性。

（二）其他风险提示
1、公司 16债券出现未按期还本付息情形
截至 2020年 12月 31日，公司 2016年发行的 11亿公司债券已到期但尚未完成兑付，公司已与部

分债券持有人签署了债务和解协议（详见公告：2020-077）。 公司目前仍在与债券持有人、受托管理人
等相关方就债券到期处置方案保持积极沟通协商，后续进展公司将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公司出现
未按期还本付息情形，使得公司可能面临支付相关罚息、面临诉讼等风险，此外为债券提供担保的资
产，亦可能存在因债权人主张担保物权而对公司产生负面影响的风险。公司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
并注意投资风险。

2、公司控股股东股权质押比例较高且被轮候冻结
公司实际控制人涂国身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公司股份 533,877,223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比例为 41.61%，累计质押股份 479,098,000股。 因自身诉讼事项，其所持公司股权已被司法轮候冻结，
累计被冻结股份 527,977,838 股，占其合计所持公司股份的 98.89%，占公司总股本的 41.15%。 前述质
押、冻结暂未对公司控制权产生影响，暂未影响公司的生产经营，也未导致公司股权分布不具备上市
条件。但鉴于中恒汇志持有的公司股份质押比例较高且已触碰预警平仓线，其持有的公司股份后续仍
存在因其他诉讼或诉前保全被冻结或被处置的风险。公司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并注意投资风险。

五、其他说明事项
以上预告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具体准确的财务数据以公司正式披露的经审计后的 2020 年年

度报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中安科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一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600654 证券简称：ST 中安 公告编号：2021-003
债券代码：136821 债券简称：16 中安消

中安科股份有限公司
累计涉及诉讼（仲裁）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累计新增未完诉讼（仲裁）的金额：人民币 59,918,969.00元
● 是否会对上市公司损益产生负面影响：因部分诉讼案件的司法程序尚未执行完毕，公司目前

暂无法全面判断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影响。
中安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8 年 4 月 25 日披露了《累计涉及诉讼（仲裁）的公

告》（公告编号：2018-024），于 2018年 8月 31日、2018年 11月 17日、2018年 12月 22日、2019 年 1 月
31 日、2019 年 3 月 30 日、2019 年 6 月 22 日、2019 年 10 月 31 日、2019 年 12 月 13 日、2020 年 4 月 14
日、2020 年 8 月 4 日、2020 年 10 月 31 日披露了《累计涉及诉讼（仲裁） 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
2018-076、2018-101、2018-105、2019-005、2019-014、2019-049、2019-086、2019-105、2020-018、
2020-047、2020-066），为方便投资者及时了解公司诉讼（仲裁）情况，特将公司诉讼（仲裁）进展情况公
告如下：

一、 诉讼（仲裁）案件基本情况表
（一）已披露诉讼（仲裁）进展情况

序号 案号 原告、申请人或上诉
人

被告、被申请人
或被上诉人

诉讼（仲裁 ）事
项 诉讼金额（元 ） 案件进展

1 （2020）黔 2328 民初
181 号

中安消技 术 有 限 公
司 安龙县教育局 买卖合同纠纷 3,110,000.00 （重审）一审判决

2 （2020） 云 01 民 终
6404 号

上海擎天 电 子 科 技
有限公司

云南亚广传 媒发 展 有 限
公司

建设工程施工
合同纠纷 1,514,071.42 二审裁定

3 （2019）京 0108 民初
63765 号

杭州海康 威 视 科 技
有限公司 中安消技术有限公司 买卖合同纠纷 630,127.68 一审判决

4 （2020）鲁 1102 民初
349 号

日照宝华 房 地 产 开
发有限公司 中安消技术有限公司 建设工程施工

合同纠纷 2,419,108.98 一审判决

5 （2020）京 02 执恢 20
号之一

华夏银行 北 京 东 单
支行

中安消技术有限公司 、中
安科股份有限公司 、安科
机器人 有限公 司 、 涂 国
身、李志群

借款纠纷 359,762,356.83 执行裁定

6 （2020）宁 0521 民初
3808 号

宁夏鑫泰 建 筑 安 装
工程有限公司

中安消旭龙 电子 技 术 有
限责任公司

建设工程施工
合同纠纷 4,766,913.00 已撤诉

7 （2020）川 05 民初 19
号

上海擎天 电 子 科 技
有限公司

中国移动通 信集 团 四 川
有限公司泸州分公司 采购合同纠纷 23,881,876.03 一审判决

8 （2020）京 0102 民初
16892 号

上海浦东 发 展 银 行
股 份有限公 司 北 京
分行

中安消技术有限公司 、中
安科股份有限公司 、涂国
身 、李志 群 、中安消 达 明
科技有限公司

借款合同纠纷 16,574,405.26 一审判决

9 （2020） 鲁 08 民 终
5613 号

中安消技 术 有 限 公
司

山东豪视德 智能 化 工 程
有限公司

建设工程施工
合同纠纷 1,500,000.00 二审判决

10 （2020）苏 0281 民初
1423 号

无锡光电 宝 新 能 源
科技有限公司

涉县中博瑞 新能 源 开 发
有限公司 运维合同纠纷 1,652,220.00 民事调解

11 （2019）沪 0106 民初
40840 号

上海崇 明 建 设 （集
团）有限公司 中安科股份有限公司 建设工程施工

合同纠纷 23,080,479.40 一审判决

12 （2020）沪 0115 民初
52135 号

上海市锦 天 城 律 师
事务所

中安科股份有限公司 、中
安消旭龙 电子技 术 有 限
责任公司 、深圳市威大医
疗系统工程有限公司

法律服务合同
纠纷 1,220,000.00 一审判决

13 （2020） 苏 05 执 55
号之三

湖北天乾 资 产 管 理
有限公司 中安消技术有限公司 借款纠纷 16,072,3458.90 执行裁定（终结执行）

14 （2019） 沪 74 民 初
1144 号

天风证券 股 份 有 限
公司

中安科股份有限公司 、深
圳市豪恩 安全科 技 有 限
公司 、 祥 兴科 技 有 限 公
司、圣安有限公司

公司债券交易
纠纷 14,401,211.54 一审判决

15 （2020） 粤 03 民 终
25219 号

广东深信 律 师 事 务
所 、中安科股份有限
公司

中安消技术有限公司 委托合同纠纷 4,118,485.29 二审判决

16 （2021）川 01 民初 53
号

中安科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执行异议之诉 83,262,613.77 立案受理

17 （2020） 鄂 01 民 特
183 号

武汉电信 实 业 有 限
责任公司 中安消技术有限公司 申请确认仲裁

协议效力 不适用 民事裁定

18 （2020）川 0623 执恢
124 号

上海安炯 商 务 管 理
有限公司

德阳市恒合 云端 科 技 有
限公司、雷刚、周蕾蕾

建设工程施工
合同纠纷 7,251,214.00 终结本次执行

（二）新增未完诉讼（仲裁）概况
序号 案号 原告、申请人或上诉

人
被告、被申请人
或被上诉人

诉讼 （仲裁 ）
事项 诉讼金额（元 ） 案件状态

1 （2020）云 0103 民初
8828 号

昆明飞利泰 电 子 系
统工程有限公司

云南 仕 耀 科 技 有 限 公 司 、
王志刚、杨继斌

买 卖 合 同 纠
纷 8,938,834.50 一审判决

2 （2020）沪 0107 民初
4878 号 朱某兴 中安科股份有限公司 公 司 债 券 交

易纠纷 1,315,000.00 一审判决

3 （2020） 鄂 01 民 初
827 号

中安消技术 有 限 公
司

中工工程机械成套有限公
司

建 设 工 程 施
工合同纠纷 49,665,134.50 立案受理

合计 59,918,969.00 -
二、诉讼（仲裁）案件概况
（一）已披露案件的进展情况
1、中安消技术有限公司诉安龙县教育局买卖合同纠纷
原告：中安消技术有限公司
被告：安龙县教育局

第三人：普天信息技术有限公司、贵州万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案件状态：（重审）一审判决
案件概述：因建设工程合同纠纷，中安消技术有限公司向安龙县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1）依

法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款项 3,110,000元；（2）依法判令被告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 诉讼过程中，安龙
县教育局申请追加普天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为被告参加诉讼（详见公告：2019-049）。

一审判决：被告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支付货款 2,400,000元（详见公告：2019-086）。
二审裁定：（1）撤销贵州省安龙县人民法院（2019）黔 2328 民初 763 号民事判决；（2）本案发回贵

州省安龙县人民法院重审（详见公告：2020-018）。
案件进展：贵州省安龙县人民法院对该案重新立案后，于 2020 年 7 月 9 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

根据该院【（2020）黔 2328民初 181号】民事判决书，一审判决如下：
（1） 被告安龙县教育局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中安消技术有限公司支付货款

2,400,000元；
（2）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金钱给付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

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3） 案件受理费 31,680元， 由原告中安消技术有限公司负担 7,286 元， 被告安龙县教育局负担

24,394元。
2、上海擎天电子科技有限公司诉云南亚广传媒发展有限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
上诉人（原审被告）：云南亚广传媒发展有限公司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上海擎天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案件状态：二审裁定
案件概述：因建设工程合同纠纷，上海擎天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向云南省昆明市五华区人民法院提

起诉讼，请求法院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工程款共计人民币 1,412,107.10 元及相关逾期利息等费用（详
见公告：2019-086）。

一审判决：（1）被告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工程款 1,023,938 元、质保金 388,169.10
元， 合计 1,412,107.10 元；（2） 被告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逾期利息（详见公告：
2020-047）。

案件进展： 原审被告云南亚广传媒发展有限公司不服云南省昆明市五华区人民法院【（2019）云
0102民初 12840号】民事判决，向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 根据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
法院【（2020）云 01民终 6404号】民事裁定书，二审裁定如下：

（1）撤销云南省昆明市五华区人民法院【（2019）云 0102民初 12840号】民事判决；
（2）云南省昆明市五华区人民法院将本案依法移送云南省昆明市呈贡区人民法院管辖审理。
3、杭州海康威视科技有限公司诉中安消技术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
原告：杭州海康威视科技有限公司
被告：中安消技术有限公司
案件状态：一审判决
案件概述：因采购合同纠纷，杭州海康威视科技有限公司向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

求如下：（1）判令被告支付货款 605,892 元；（2）判令被告支付违约金至实际支付日止；（3）判令被告承
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保全费用及保函费用（详见公告：2020-047）。

案件进展：根据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2019）京 0108 民初 63765 号】民事判决书，一审判决如
下：

（1）中安消技术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支付杭州海康威视科技有限公司货款 605,892 元
及违约金（以 605,892 元为基数，自 2019 年 6 月 12 日起至实际支付之日至按照每月百分之二的标准
计算）；

（2）驳回杭州海康威视科技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中安消技术有限公司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 9,858 元、保全费 3,671 元，由中安消技术有限公司负担，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

纳。
4、日照宝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诉中安消技术有限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
原告（反诉被告）：日照宝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被告（反诉原告）：中安消技术有限公司
案件状态：一审判决
案件概述：因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日照宝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向山东省日照市东港区人民

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如下：（1）请求确认原被告双方签订的《日钢绿城·理想之城二期 19#-32# 楼四期
34#-49#楼及地下车库弱电系统工程施工合同》（以下简称“《施工合同》”）解除并判令被告向原告移
交相应的施工资料；（2）请求判令被告支付赔偿金 2,419,108.98元；（3）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详见
公告：2020-018）。

案件进展：根据山东省日照市东港区人民法院【（2020）鲁 1102 民初 349 号】民事判决书，一审判
决如下：

（1）解除日照宝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与中安消技术有限公司于 2016 年 8 月 18 日签订的《施工
合同》；

（2） 日照宝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中安消技术有限公司支付工程
设备款 157,896元；

（3）驳回日照宝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要求中安消技术有限公司移交相应施工资料的诉讼请求；
（4）驳回日照宝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要求中安消技术有限公司支付赔偿金 2,419,108.98 元的诉

讼请求；
（5）驳回中安消技术有限公司要求日照宝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返还履约保证金 120,000 元的诉

讼请求。
如果被告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诉案件受理费 26,153 元，由日照宝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负担，反诉案件受理费 5,470 元，由

中安消技术有限公司负担。
5、华夏银行北京东单支行诉中安消技术有限公司等共同被告借款纠纷
原告：华夏银行北京东单支行
被告：中安消技术有限公司、中安消股份有限公司、安科机器人有限公司、涂国身、李志群
案件状态：执行裁定
案件概述：2017 年 7 月 17 日，原告与第一被告签订最高额融资合同，约定第一被告在 2017 年 7

月 17日至 2018年 7月 17日之间，可向原告申请使用最高融资额度为人民币 4亿元整。 同日，原告与
第二被告、第三被告、第四被告和第五被告签订最高额度保证合同，为第一被告提供连带责任担保。诉
讼请求：（1）请求法院判令第一被告中安消技术有限公司立即向原告偿还借款本金人民币 35,800万元
及暂算至 2018 年 2 月 26 日的相应利息 1,762,356.83 元，合计 359,762,356.83 元；（2）请求法院判令第
二被告、第三被告、第四被告和第五被告对第一被告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担保责任；（3）本案全部诉讼
费、保全费及实现债权的其他费用，由五被告承担（详见公告：2018-024）。

调解结果： 详见公司 2018 年 6 月 30 日所披露的《关于收到民事调解书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8-066）。

2019年 3月 30日，公司披露《累计涉及诉讼（仲裁）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19-014），华夏银行
已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在收到法院执行裁定书后，公司就解决债务事项向法院以及华夏银行进行了积极的沟通与协商。
针对第三方评估公司出具的《评估报告》存在低估资产价值的情况（虹桥路 808 号、永和路 390 号），公
司分别向法院提交了执行异议申请书。后公司收到了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的《拍卖通知书》，其根
据法院民事调解书及执行裁定书对公司永和路 390 号房产和虹桥路 808 号房产进行了司法拍卖,�成
交价分别为 262,800,000、257,000,000元（详见公告：2020-018、2020-066）。

案件进展：近日，公司收到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20）京 02 执恢 20 号之一】执行裁定书，
裁定如下：

（1）解除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对被执行人中安科股份有限公司（曾用名：上海飞乐股份有限公司）
名下位于上海市徐汇区虹桥路 808号房地产【证号：沪房地徐字（2000）第 021598号】的查封；

（2）上海市徐汇区虹桥路 808 号的房产现状建筑面积（包括 2、3、4、5、6、7、8、9、10、12、14、15、19、
20、21、22、23、24、25、26、27、36、37、38、39、41全幢等 26幢房屋有证建筑面积及约 8,493 平方米的无证
建筑面积）的所有权及相对应的土地使用权 14,643平方米归买受人上海润舜建设工程有限公司（社会
统一信用代码证：91310118MA1JNNXH3L）所有，所有权及相关土地使用权自本裁定送达买受人上海
润舜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时起转移；

（3） 在满足相关条件后， 买受人上海润舜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社会统一信用代码证：
91310118MA1JNNXH3L） 可持本裁定书到登记机构办理上述房产及土地使用权的产权过户登记手
续。

6、宁夏鑫泰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诉中安消旭龙电子技术有限责任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
原告：宁夏鑫泰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被告：中安消旭龙电子技术有限责任公司
案件状态：已撤诉
案件概述：因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宁夏鑫泰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向中宁县人民法院提起诉

讼， 请求如下：（1） 请求依法判令被告立即向原告支付工程款 420万元， 利息 566,913 元， 本息总计
4,766,913元；（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详见公告：2020-066）。

案件进展：2020年 12月 16日，原告向宁夏回族自治区中宁县人民法院提出撤诉申请。 根据该法
院【（2020）宁 0521民初 3808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如下：准许原告宁夏鑫泰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撤
回起诉。 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 22,468元，由原告宁夏鑫泰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负担。

7、上海擎天电子科技有限公司诉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四川有限公司泸州分公司采购合同纠纷
原告：上海擎天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被告：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四川有限公司泸州分公司
案件状态：一审判决
案件概述： 因采购合同纠纷， 上海擎天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向四川省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

讼，请求如下：（1）判令被告支付原告合同价款 23,541,800 元；（2）判令被告支付原告逾期付款违约金；
（3）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详见公告：2020-047）。

案件进展：根据四川省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川 05 民初 19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驳
回原告上海擎天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 本案案件受理费 159,509元，由原告负担。

8、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诉中安消技术有限公司等共同被告借款合同纠纷
原告：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
被告：中安消技术有限公司、中安科股份有限公司、涂国身、李志群、中安消达明科技有限公司
案件状态：一审判决
案件概述：因借款合同纠纷，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向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如下：

（1）被告一向原告偿还贷款本金 16,200,000 元（金额均以人民币计），支付截至 2020 年 1 月 8 日的利
息、罚息和复利 374,405.26元，以及自 2020年 1月 9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的罚息、复利（按照合同约
定计算）；（2）被告一承担原告为本案支付的律师费 165,744元；（3）被告二、被告三对被告一在第 1 项、
第 2项项下的给付义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4）被告四以夫妻共同财产就被告三应承担的连带保证责
任承担共同清偿责任；（5） 原告有权就被告五名下的位于西安市未央区太华北路 369 号 9 幢 12501
室、12601室、12801室、23001室、23002室拍卖、变卖后所得价款优先受偿；（6）被告共同承担本案案件
受理费、保全费、公告费等诉讼费用（详见公告：2020-047）。

案件进展：根据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2020）京 0102民初 16892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
（1） 被告中安消技术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偿还原告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分行截至 2020 年 9 月 24 日贷款本金 8,189,760.17 元，利息、罚息、复利 1,255,194.82 元，以及自
2020年 9月 25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的罚息、复利（按照《融资额度协议》《贷款展期协议书》《流动资
金借款合同》的约定计算）；

（2） 被告中安消技术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原告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
京分行支付律师费 165,744元；

（3）被告中安科股份有限公司、涂国身对本判决所确定的被告中安消技术有限公司第一、二项债
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向被告中安消技术有限公司追偿；

（4） 原告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对被告中安消达明科技有限公司名下位于西
安市未央区太华北路 369 号 9 幢 12501 室、12601 室、23001 室、23002 室的五套房产拍卖、变卖后所得
价款在本判决确定的第一、二项债权范围内享有优先受偿权；

（5）驳回原告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被告中安消技术有限公司，中安科股份有限公司、涂国身、中安消达明科技有限公司未按本

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
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 122,241 元、保全费 5,000 元、公告费由中安消技术有限公司、中安科股份有限公司、
涂国身、中安消达明科技有限公司负担。

9、中安消技术有限公司诉山东豪视德智能化工程有限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
上诉人（原审原告）：中安消技术有限公司
上诉人（原审被告）：山东豪视德智能化工程有限公司
案件状态：二审判决
案件概述：因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中安消技术有限公司向山东省梁山县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请求：（1）判令解除原、被告间签订的《建设工程施工劳务分包合同》；（2）判令被告向原告退还预付款
人民币 1,500,000元；（3）判令由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详见公告：2019-105）。

一审判决：【（2019）鲁 0832民初 5062号】（详见公告：2020-018）
案件进展：根据山东省济宁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鲁 08 民终 5613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 36,600元、申请费 5,000元，由上诉人中安消技术有限公司负担
18,300元，上诉人山东豪视德智能化工程有限公司负担 23,300元。

10、无锡光电宝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诉涉县中博瑞新能源开发有限公司运维合同纠纷
原告：无锡光电宝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被告：涉县中博瑞新能源开发有限公司
案件状态：民事调解
案件概述： 因运维合同纠纷， 无锡光电宝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向江苏省江阴市人民法院提起诉

讼，请求如下：（1）判令被告立即向原告支付运行维护费 156 万元及逾期付款利息；（2）本案诉讼费用
及财产保全担保保险费由被告承担（详见公告：2020-047）。

案件进展：根据江苏省江阴市人民法院【（2020）苏 0281 民初 1423 号】民事调解书，双方当事人自
愿达成如下协议：

（1） 确认涉县中博瑞新能源开发有限公司应向无锡光电宝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支付 1,349,000
元，该款项包括案涉两份《河北涉县 30MW 光伏电站委托运维协议》及《河北涉县 30MW 光伏电站看
护与委托运维协议》三份协议项下所有款项。 在涉县中博瑞新能源开发有限公司支付全额款项后，无
锡光电宝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就《河北涉县 30MW光伏电站看护与委托运维协议》项下 30 万元看护
费用不再向涉县中博瑞新能源开发有限公司主张。 该 1,349,000元由涉县中博瑞新能源开发有限公司
于 2020年 12月 31日前支付给无锡光电宝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2）涉县中博瑞新能源开发有限公司支付后，无锡光电宝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于支付后三日内向
涉县中博瑞新能源开发有限公司开具金额为 1,233,000 元的税率为 6%的增值税专用发票。 如无锡光
电宝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未按期开具发票， 涉县中博瑞新能源开发有限公司有权主张退回已支付款
项；

（3）无锡光电宝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于收到涉县中博瑞新能源开发有限公司支付的 1,349,000 元
款项及诉讼费 23,840元当日申请解除对涉县中博瑞新能源开发有限公司的财产保全措施；

（4）如涉县中博瑞新能源开发有限公司未按期支付，无锡光电宝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有权按照诉
讼标的（本金 156万元及逾期付款利息截止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为 92,220 元，自 2020 年 1 月 1 日起
至实际支付之日止以 156万元为基数， 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 计算）及
诉讼费 23,840元、担保保险费 3,400 元全额申请法院强制执行，并有权就《河北涉县 30MW 光伏电站
看护与委托运维协议》项下 30万元看护费用另行主张；

（5）涉县中博瑞新能源开发有限公司将该 1,349,000 元款项及诉讼费 23,840 元支付完毕后，双方
就《河北涉县 30MW光伏电站委托运维协议》及《河北涉县 30MW 光伏电站看护与委托运维协议》三
份协议再无纠葛；

（6）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 18,840元、保全费 5,000元，合计 23,840元，由涉县中博瑞新能源开发有
限公司负担，于 2020年 12月 31日前直接支付给无锡光电宝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11、上海崇明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诉中安科股份有限公司建设工程合同纠纷
原告：上海崇明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被告：中安科股份有限公司
案件状态：一审判决
案件概述：因建设工程合同纠纷，上海崇明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向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提起诉

讼，请求：（1）判令被告支付原告工期延误违约金人民币 2,255.67294 万元；（2）判令被告立即支付原告
保修保证金人民币 50万元，并从 2018年 9月 17日起按人民银行贷款利率（4.75%）支付原告利息损失
至实际付清之日止， 暂计至 2019 年 9 月 16 日为 2.375 万元；（3） 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详见公告：
2019-105）。

案件进展：根据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2019）沪 0106民初 40840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
（1）被告中安科股份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上海崇明建设（集团）有限

公司违约金 465万元；
（2）原告上海崇明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的其余诉讼请求不予支持。
财产保全费 5,000 元，由原告上海崇明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负担 4,250 元，被告中安科股份有限

公司负担 750元。案件受理费 200,426.59元，由原告上海崇明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负担 156,426.59元，
被告中安科股份有限公司负担 44,000元。

12、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诉中安科股份有限公司等共同被告法律服务合同纠纷
原告：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
被告：中安科股份有限公司、中安消旭龙电子技术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市威大医疗系统工程有限

公司
案件状态：一审判决
案件概述： 因法律服务合同纠纷， 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向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提起诉

讼，请求如下：（1）判令三被告向原告支付律师费人民币 1,000,000 元；（2）判令三被告向原告支付违约
金；（3）判令本案诉讼费、保全费由三被告承担（详见公告：2020-066）。

案件进展：根据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2020）沪 0115民初 52135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
（1）被告中安科股份有限公司、中安消旭龙电子技术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市威大医疗系统工程有

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共同支付原告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律师费 61.5万元；
（2）被告中安科股份有限公司、中安消旭龙电子技术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市威大医疗系统工程有

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共同向原告支付违约金（以 61.5 万元为基数，自 2019 年 4 月 17
日起至实际支付之日止，按照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计算）。

案件受理费 20,780 元，减半收取 10,390 元，由原告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负担 4,156 元，由被
告中安科股份有限公司、中安消旭龙电子技术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市威大医疗系统工程有限公司共同
负担 6,234元。

13、湖北天乾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中安消技术有限公司公证债权文书案
申请执行人：湖北天乾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被执行人：中安消技术有限公司
案件状态：终结执行
案件概述：因借款纠纷，广州金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向上海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提起仲裁。

同时，广州金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就公证债权文书向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详见公告：
2020-018、2020-066）。 根据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苏 05执 55号之二】执行裁定书，该案
申请执行人已由广州金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变更为湖北天乾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案件进展：根据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苏 05 执 55 号之三】执行裁定书，裁定如下：
终结（2020）苏 05执 55号案件的执行。

14、天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诉中安科股份有限公司等共同被告公司债券交易纠纷
原告：天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被告：中安科股份有限公司（被告一）、深圳市豪恩安全科技有限公司（被告二）、祥兴科技有限公

司（被告三）、圣安有限公司（被告四）
案件状态：一审判决
案件概述：因公司债券交易纠纷，原告作为债券受托管理人，在取得相关债券持有人授权后向上

海金融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被告中安科股份有限公司支付债券本金、利息、罚息等（详见公告：
2019-054）。 后续，原告向上海金融法院申请变更诉讼请求为，（1）判令被告一向原告支付债券本金人
民币 10,026,000元；（2）判令被告一向原告支付 2017年 11月 11日至 2018 年 3 月 31 日期间以债券本
金人民币 10,026,000元为基数，按票面利率 4.45%计算的债券利息人民币 172,351.06 元；（3）判令被告
一向原告支付 2018 年 4 月 1 日至实际付款日期间以前述第（1） 项和第（2） 项款项即人民币
10,198,351.06 元为基数， 按年利率 4.45%计算的债券逾期利息（暂计至 2020 年 3 月 31 日为人民币
921,520.17 元）；（4）判令被告一向原告支付 2018 年 4 月 1 日至实际付款日期间以前述第（1）项和第
（2）项款项即人民币 10,198,351.06 元为基数，按日万分之五计算的债券罚息（暂计至 2020 年 3 月 31
日为人民币 3,727,497.31元， 扣除被告一于 2018 年 11 月 12 日支付的部分罚息人民币 446,157.00 元
后，剩余债券罚息为人民币 3,281,340.31元）。

案件进展：根据上海金融法院【（2019）沪 74民初 1144号】民事判决书，一审判决如下：
（1） 被告中安科股份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天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债

券本金人民币 10,026,000元；
（2） 被告中安科股份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天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债

券利息人民币 172,351.06元；
（3） 被告中安科股份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天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自

2018年 4月 1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的逾期利息（以人民币 10,198,351.06 元为基数，按年利率 4.45%
计算）；

（4） 被告中安科股份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天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自
2018年 4月 1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的罚息（以人民币 10,198,351.06元为基数， 按每日万分之五计
算），上述罚息应扣除被告中安科股份有限公司已支付的款项人民币 446,157元；

（5） 被告中安科股份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天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律
师费损失人民币 20万元和保全担保费损失人民币 18,810.19元；

（6）若被告中安科股份有限公司不履行上述第（1）至（5）项付款义务，原告天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可以与被告中安科股份有限公司协议， 以被告中安科股份有限公司持有的上海中安消智能技术有限
公司 100%股权（对应的出资额为人民币 1,000 万元）、中安消股权投资有限公司 100%股权（对应的出
资额为人民币 20,000万元）、上海投名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100%股权（对应的出资额为人民币 11,928万
元）中原告天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所代表的债券持有份额之对应比例部分折价，也可以就拍卖、变卖
该部分质押财产所得的价款优先受偿，拍卖、变卖后的价款超过债权数额的部分归被告中安科股份有
限公司所有，不足部分由中安科股份有限公司继续清偿；

（7）若被告中安科股份有限公司不履行上述第（1）至（5）项付款义务，原告天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可以与被告深圳市豪恩安全科技有限公司协议， 以被告深圳市豪恩安全科技有限公司持有的常州明
景物联传感有限公司 100%股权（对应的出资额为人民币 999 万元）、深圳市豪恩安全防范技术有限公
司 100%股权、 深圳科松技术有限公司 100%股权中原告天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所代表的债券持有份
额之对应比例部分折价，也可以就拍卖、变卖该部分质押财产所得的价款优先受偿，拍卖、变卖后的价
款超过债权数额的部分归被告深圳市豪恩安全科技有限公司所有， 不足部分由被告中安科股份有限
公司继续清偿；

（8）若被告中安科股份有限公司不履行上述第（1）至（5）项付款义务，原告天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可以与被告圣安有限公司（SINCERE� ON� LIMITED）协议，以被告圣安有限公司（SINCERE� ON�
LIMITED） 持有的被告深圳市豪恩安全科技有限公司 40%股权中原告天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所代表
的债券持有份额之对应比例部分折价，也可以就拍卖、变卖该部分质押财产所得的价款优先受偿，拍
卖、变卖后的价款超过债权数额的部分归被告圣安有限公司（SINCERE� ON� LIMITED）所有，不足部
分由被告中安科股份有限公司继续清偿；

（9）若被告中安科股份有限公司不履行上述第（1）至（5）项付款义务，原告天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可以以被告祥兴科技有限公司（OCEAN� PACIFIC� TECHNOLOGY� LIMITED）持有的杭州天视智
能系统有限公司 100%股权（对应的出资额为人民币 1,300万元）中原告天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所代表
的债券持有份额之对应比例部分折价，也可以就拍卖、变卖该部分质押财产所得的价款优先受偿，拍
卖 、 变卖后的价款超过债权数额的部分归被告祥兴科技有限公司 （OCEAN� PACIFIC�
TECHNOLOGY� LIMITED）所有，不足部分由被告中安科股份有限公司继续清偿；

（10） 被告中安科股份有限公司、 被告深圳市豪恩安全科技有限公司、 被告圣安有限公司
（SINCERE� ON� LIMITED）、 被告祥兴科技有限公司 （OCEAN� PACIFIC� TECHNOLOGY�
LIMITED）履行完毕前述判项所确定的债务后，原告天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应代表债券持有人向被告
中安科股份有限公司履行交回中安消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公开发行公司债券（本金人民币
10,026,000元）的义务，被告中安科股份有限公司依据本判决享有申请债券登记结算机构注销该债券
的权利。

如果当事人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人民币 81,956 元、财产保全费人民币 5,030 元，合计人民币 86,986 元，由被告中安科
股份有限公司、被告深圳市豪恩安全科技有限公司、被告圣安有限公司（SINCERE� ON� LIMITED）、
被告祥兴科技有限公司（OCEAN� PACIFIC� TECHNOLOGY� LIMITED）共同负担。

15、广东深信律师事务所诉中安科股份有限公司等共同被告委托合同纠纷
上诉人（原审原告）：广东深信律师事务所
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安科股份有限公司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安消技术有限公司
案件状态：二审判决
案件概述：因委托合同纠纷，广东深信律师事务所向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

求：（1）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律师代理费本金人民币 655,311.43 元；（2）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因逾期支
付代理费而应承担的违约金人民币 3,463,173.86 元；（3）本案诉讼费、保全费及担保费由被告承担（详
见公告：2020-066）。

案件进展：根据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粤 03 民终 25219 号】民事判决书，二审判决
如下：

（1）撤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2019）粤 0304民初 48310号民事判决的第二项；
（2）变更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2019）粤 0304民初 48310号民事判决的第一项为：中安科

股份有限公司、 中安消技术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广东深信律师事务所支付律师
费 784,630.12元及违约金（违约金自 2018 年 5 月 1 日起至同年 5 月 23 日止，已本金 10,784,630.12 元
为基数计算；2018年 5月 24日当天以本金 9,784,630.12元为基数计算；自 2018 年 5 月 25 日起至同年
6 月 11 日止，以本金 8,784,630.12 元为基数计算；自 2018 年 6 月 12 日起至同年 6 月 19 日止，以本金
8,684,630.12 元为基数计算；自 2018 年 6 月 20 日起至 2019 年 1 月 20 日止，以本金 2,284,630.12 元为
基数计算；自 2019年 1月 21 日起至同年 2 月 28 日止，以本金 1,784,630.12 元为基数计算；自 2019 年
3 月 1 日起至同年 4 月 29 日止，以本金 1,284,630.12 元为基数计算；自 2019 年 4 月 30 日起至本判决
确定还款之日止，以本金 784,630.12元为基数计算，计算标准均为每日万分之二）；

（3）驳回广东深信律师事务所的其他诉讼请求。
一审案件受理费 43,083.11元、财产保全费 5,000元，由广东深信律师事务所负担 32,592.17 元，由

中安科股份有限公司和中安消技术有限公司共同负担案件受理费 10,490.94 元、财产保全费 5000 元；
二审案件受理费合计 37,402.49元，由广东深信律师事务所负担 25,968.74 元，由中安科股份有限公司
负担 596.42元、中安科股份有限公司和中安消技术有限公司共同负担 10,837.33元。

16、中安科股份有限公司诉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执行异议之诉
原告：中安科股份有限公司
被告：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人：深圳市中恒汇志投资有限公司
案件状态：立案受理
案件概述：2020 年 11 月 17 日，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了【（2020）川 01 执异 917 号】裁

定书，裁定驳回中安科的异议请求（详见公告：2020-074）。 上述案件涉及冻结的 48,691,587�股股份为
公司与深圳市中恒汇志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恒汇志”） 设置的盈利补偿专户中股份，该
48,691,587�股股份已经公司股东大会决议， 赠送给公司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或公司董事会确定的股
权登记日在册的股东（中恒汇志因重组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持有的股份将不参与该赠送）。 为切实维护
公司及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积极推进应补偿股份实施事宜，公司就【（2020）川 01 执异 917 号】裁定
向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执行异议之诉，诉讼请求如下：（1）请求判令不得执行原告专门账
户中第三人深圳市中恒汇志投资有限公司持有的中安科股份有限公司限售流通股中 48,691,587 股
（暂按 2020年 12月 24日收盘价格 1.71元 /股计算，48,691,587股价值为 83,262,613.77 元）；（2） 请求
判令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

17、武汉电信实业有限责任公司与中安消技术有限公司申请确认仲裁协议效力
申请人：武汉电信实业有限责任公司
被申请人：中安消技术有限公司
案件状态：民事裁定
案件概述：因采购合同纠纷，中安消技术有限公司向武汉仲裁委员会提起仲裁，请求：（1）裁决被

申请人向申请人支付合同欠款共计人民币 36,668,058.61元；（2）裁决被申请人向申请人支付违约金共
计人民币 32,760,140.25元；（3）裁决被申请人承担申请人因本案支出的律师费 400,000 元；（4）裁决被
申请人承担本案仲裁费用（详见公告：2020-018）。 后续，武汉电信实业有限责任公司向湖北省武汉市
中级人民法院提出确认仲裁协议效力申请，请求确认申请人与被申请人签订的《2014年年度设备采购
合同》第 5.1条约定的仲裁条款无效。

案件进展：根据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鄂 01 民特 183 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如下：驳
回申请人武汉电信实业有限责任公司的申请。 本案案件申请费 400元，由申请人武汉电信实业有限责
任公司负担。

18、 上海安炯商务管理有限公司申请执行德阳市恒合云端科技有限公司等共同被执行人工程合
同纠纷

申请执行人：上海安炯商务管理有限公司
被执行人：德阳市恒合云端科技有限公司
被执行人：雷刚
被执行人：周蕾蕾
案件状态：终结本次执行程序
案件概述：：因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中安消技术有限公司向四川省中江县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详见公告：2019-005）。 中安消技术有限公司依据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2018）川 0623民初 4006号】
民事判决书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详见公告：2019-049）。

案件进展：根据四川省中江县人民法院作出【（2020）川 0623 执恢 124 号之二】执行裁定书，裁定
变更本案执行申请人为上海安炯商务管理有限公司。根据四川省中江县人民法院作出【（2020）川 0623
执恢 124号之二】以房抵债执行裁定书，将登记在被执行人德阳市恒合云端科技有限公司名下的相关
房产作价 7,908,572元抵偿给申请执行人上海安炯商务管理有限公司。 经以房抵债后，上海安炯商务
管理有限公司对被执行人德阳市恒合云端科技有限公司的债权 7,251,214元清偿完毕。 根据本次收到
的【（2020）川 0623执恢 124号】执行裁定书，裁定如下：终结【（2018）川 0623 民初 4006 号】民事判决书
的本次执行程序。 申请执行人发现被执行人有财产可供执行的，可再次申请执行。

（二）新增未完诉讼（仲裁）
1、昆明飞利泰电子系统工程有限公司诉云南仕耀科技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
原告：昆明飞利泰电子系统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飞利泰公司”）
被告：云南仕耀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仕耀公司”）、王志刚、杨继斌
案件状态：一审判决
案件概述：因买卖合同纠纷，飞利泰公司向云南省昆明市盘龙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如下：

（1）判令被告仕耀公司偿付原告飞利泰公司货款 8,298,890 元；（2）判令被告仕耀公司支付原告飞利泰
公司违约金 639,944.50元；（3）判令被告王志刚在未出资 2,680,000元范围内对被告仕耀公司不能清偿
的债务承担补充赔偿责任；（4）判令被告杨继斌在未出资 24,120,000 元范围内对被告仕耀公司不能清
偿的债务承担补充赔偿责任；（5）本案诉讼费用由全体被告承担。

根据云南省昆明市盘龙区人民法院【（2020）云 0103 民初 8828 号】民事判决书，一审判决如下：
（1）被告仕耀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飞利泰公司支付货款 8,298,890 元；（2）被告仕耀
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飞利泰公司支付违约金 414,944.5 元；（3） 驳回原告飞利泰公
司的其他诉讼请求。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已依据上述民事判决书向昆明市盘龙区人民法院申请执
行。

2、朱某兴诉中安科股份有限公司公司债券交易纠纷
原告：朱某兴
被告：中安科股份有限公司
案件状态：一审判决
案件概述：因公司债券交易纠纷，朱某兴向上海市普陀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如下：（1）判令

被告立即向原告兑付公司债券本金 1,315,000元，向原告兑付自 2018年 11月 11日起至实际支付之日
止的逾期利息，以 1,315,000元为基数，按年利率 4.45%计算，向原告支付自 2018 年 8 月 1 日至实际支
付之日的罚息，以 1,315,000元为基数，按日万分之五计算；（2）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律师费 60,000 元；
（3）本案的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根据上海市普陀区人民法院【（2020）沪 0107民初 4878号】民事判决书，一审判决如下：
（1） 被告中安科股份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朱某兴债券本金 1,315,000

元；
（2） 被告中安科股份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朱某兴债券逾期利息（以

1,315,000元为基数，自 2018年 11月 11日起至实际偿付之日止，按年利率 4.45%计算）；
（3）被告中安科股份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朱某兴债券罚息（以 1,315,000

元为基数，自 2018年 8月 1日起至实际偿付之日止，按日利率 0.5‰计算）；
（4） 被告中安科股份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朱某兴律师费支出损失

60,000元。
案件受理费 21,425元，由被告负担。
3、中安消技术有限公司诉中工工程机械成套有限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
原告：中安消技术有限公司
被告：中工工程机械成套有限公司
案件状态：立案受理
案件概况：因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中安消技术有限公司向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

讼，请求如下：
（1）判令被告中工工程机械成套有限公司偿付原告中安消技术有限公司设备款 19,164,600元；
（2）判令被告中工工程机械成套有限公司偿付原告中安消技术有限公司安装调试费 661,801元；
（3） 判令被告中工工程机械成套有限公司支付原告中安消技术有限公司违约金 29,838,733.50 元

（以本金 19,826,401元为基数，从 2016年 9月 17日开始计算至实际清偿日止，按照每日千分之一标准
计算，暂计至 2020年 10月 31日的金额为 29,838,733.50元）。

三、本次公告的诉讼（仲裁）事项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影响
鉴于本次披露的部分诉讼案件的司法程序尚未执行完毕， 暂无法全面判断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

后利润的影响。公司将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及时对公司诉讼（仲裁）案件
的进展情况进行披露，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公司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中安科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一月二十八日


